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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务进展暨债权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与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粤

银行” ）沟通获悉，其将对公司享有的债权进行了转让，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债权人变更情况

1、债务基本情况

南粤银行向公司发放了贷款，因公司未能依约清偿借款本息，南粤银行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于2021年1月29日收到法院送达的诉讼文件。 具体内容可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2、进展情况

近日，南粤银行向公司提供了《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

务催收联合公告》，根据南粤银行与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财公司” ）签署的《不良资产转让

合同》，南粤银行已将其对公司享有的1笔债权，共计债权本金人民币3,232万元及相应的欠付利息、费用等债权的

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粤财公司。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经公司核实，本次债权转让双方均不属于公司关联方。 上述债权人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后续将与债权受让方积极协商，就债务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意见，积极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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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2,357,734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61%，本次解除限售涉及股东4名，系公

司发行股份收购深圳市卓誉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部分有限售条件股份。

2、本次有限售条件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1年8月12日。

一、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概况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概况

2018年1月21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何立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78号)，核准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深圳市卓誉自动化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誉自动化”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2018年2月27日，卓誉自动化依法就本次交易事宜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领取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

发的营业执照。 何立等4名交易对方所持卓誉自动化100%股权全部过户至雪莱特名下，卓誉自动化变更为雪莱特

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的交割手续办理完成。

2018年4月，公司向何立等4名原卓誉自动化股东发行股份31,967,211股，发行价格6.10元/股；公司向广东福

迪汽车有限公司等3名投资者发行股份15,694,163股，发行价格为4.97元/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77,999,990.11

元。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合计47,661,374股，新增股份已于2018年4月23日在登记结算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

续，新增股份上市时间为2018年5月9日。

（二）业绩承诺

1、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何立等4名原卓誉自动化股东向公司承诺卓誉自动化2017-2019年度实现的累

计净利润（净利润数额指标的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同）数额

不低于10,450万元。如卓誉自动化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额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盈利承诺数额，何立

等4名原卓誉自动化股东应当就当期未实现的累计承诺净利润承担补偿责任。

2、业绩补偿方式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何立等4名原卓誉自动化股东优先以交易所获得的雪莱特股份对公司予以补偿，

股份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形式补偿。 具体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A、股份补偿计算公式：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额)÷盈利承

诺期承诺净利润总额×标的资产相应对价]÷本次发行价格 －已补偿股份数

以上计算公式所述的“标的资产相应对价”系指本次交易中雪莱特为取得标的公司100%股权向乙方支付的

股份对价和现金对价之和。

B、现金补偿计算公式：

当期应补偿现金数额=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额)÷盈利承

诺期承诺净利润总额×标的资产相应对价]－已回购的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价格

3、触发业绩承诺补偿条件及实际补偿情况

（1）第一次业绩补偿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卓誉自动化2018年度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19]007159

号），卓誉自动化2018年度净利润为821.59万元，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625.61万元，2017-2018年度

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360.72万元， 业绩完成率为61.10%， 未实现2017-2018年度业绩承

诺。 因此，按照协议约定，何立等4名原卓誉自动化股东应对公司实施业绩补偿。 因卓誉自动化未实现2017-2018

年度业绩承诺，何立等4名原卓誉自动化股东应补偿股份数量合计为10,068,011股。

2020年3月5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对上述应补偿股份10,068,011股的

回购注销手续。

（2）第二次业绩补偿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卓誉自动化2019年度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0]002941

号）， 经审计， 卓誉自动化2019年度净利润为3,021.10万元，2019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2,922.60万

元，2017-2019年度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6,283.31万元， 业绩完成率为60.13%， 未实现

2017-2019年度业绩承诺。 因此，按照协议约定，何立等4名原卓誉自动化股东应对公司实施业绩补偿。 在2020年

3月履行2017-2018年度业绩补偿之后， 何立等4名原卓誉自动化股东仍需向公司补偿的股份数量合计为9,541,

466股。

2021年7月6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对上述应补偿股份9,541,466股的回

购注销手续。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承诺出

具人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

况

何立、

黄治

国、黄

海荣、

余波

业绩承诺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何立等4名原卓誉自动化股东向公司承诺，盈利承诺期为

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度，卓誉自动化2017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额（净利润数

额指标的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

同） 不低于2,200万元，2017-2018年度实现的累计净利润数额不低于5,500万元，

2017-2019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额不低于10,450万元。

补偿义务已

履行完毕。

关于提供

资料真

实、准确、

完整的承

诺函

1、本人已向雪莱特提供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

本材料和口头证言等），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

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该等文

件的签署人已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雪莱特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在本次重组期间，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及

时向雪莱特披露有关本次重组的信息，并保证该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雪莱特或投资者造成损

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本人不转让在雪

莱特拥有权益的股份， 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

请和股票账户提交雪莱特董事会， 由董事会代本人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

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

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 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

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 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

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

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不存在违背

该承诺的情

形。

关于股份

锁定期的

承诺函

1、何立、黄治国、黄海荣、余波取得的股份分三批解锁，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12个月解

锁乙方各自持有股份总额的30%；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24个月解锁各自持有股份总

额的30%；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36个月解锁余下的40%。

2、前述股份每批锁定期届满前，若补偿义务人需要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

对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则补偿义务人应先对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该次可以解

锁的股份减除向上市公司补偿的股份后剩余股份在锁定期满后方可解锁转让。 解锁

后的股份应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进行交易。

股份发行结束后，如因上市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而使各方被动增持

的股票亦应遵守前述有关锁定期的约定。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股份锁定期有特别要求的， 以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为准；若前述锁定期安排与监管机构最新监管意见不符，则各方应对上述锁

定期约定作相应调整，以符合相关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

补偿义务已

履行完毕。

避免同业

竞争、规

范关联交

易和避免

资金占用

的承诺

1、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未从事与雪莱特、卓誉自动化

及其控制的企业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业务。

2、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避免从事任何与雪莱特、卓誉自动

化及其控制的企业相同的业务。 如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遇到雪莱特、卓誉自动

化及其控制的企业主营业务范围内的业务机会，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该等

合作机会让予雪莱特、卓誉自动化及其控制的企业。

3、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避免、减少并规范与雪莱特、

卓誉自动化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

关联交易，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遵循市场原则以公允、 合理的市场价格进

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手续，不损害雪莱特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给雪莱特、卓誉自动化及其控制的企业及雪莱特其

他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不存在违背

该承诺的情

形。

1、除正常经营性往来外，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不存在违规占用卓誉自

动化的资金，或采用预收款、应付款等形式违规变相占用卓誉自动化资金的情况。

2、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卓誉自动化、雪莱特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坚决预防和杜绝本人及本

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对卓誉自动化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发生， 不以任何方式违

规占用或使用卓誉自动化的资金或其他资产、资源，不以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从

事损害或可能损害卓誉自动化、雪莱特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3、本人将利用对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控制权，促使该等企业按照同样的标准遵守上

述承诺。

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给卓誉自动化、雪莱特造成的一切损失。

不存在违背

该承诺的情

形。

关于资产

权属的承

诺

1、本人作为卓誉自动化的股东，已经依法履行对卓誉自动化的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

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作为卓誉自动化股东所应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

行为，不存在可能影响卓誉自动化合法存续的情况。

2、本人所持有的卓誉自动化股权为本人合法财产，本人为其最终权益所有人，不存在

权属纠纷，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类似安排，不存在禁止转让、限制转让的承诺或

安排，亦不存在质押、冻结、查封、财产保全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

不存在违背

该承诺的情

形。

关于无违

法违规的

承诺

1、本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下列情形：

（1）利用上市公司的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2）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3）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重大违法行为；

（4）最近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5）《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的不得认购上市公司股

份的其他情形。

2、本人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

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3、本人最近五年诚信情况良好，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等情形。

4、本企业主要管理人员（包含董事、监事和高管）符合公司法规定的任职条件。

不存在违背

该承诺的情

形。

关于维持

控制权的

承诺

本人系雪莱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的交易对方，

本人承诺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六十个月内， 不会主动谋求雪莱特控制权及与之相

关的董事会人选提名权和股东大会表决权， 也不会主动协助任何其他方谋求上市公

司的控制权。

不存在违背

该承诺的情

形。

关于应收

账款回收

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以标的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应收账款余额为基数，标

的公司在2021年6月30日前回款比例应不低于70%，考核的应收账款不包含项目合同

约定的质保金。 若截至2021年6月30日标的公司未完成上述应收账款回款比例，则乙

方应当在应收账款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 以现金方式补足回款承

诺值与实际已收回应收账款之间的差额(不包含已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若前述

所涉应收账款在后期收回比例不低于70%，乙方支付的现金补足部分将予以返还。 标

的公司应收账款收回情况应当以甲方聘请具有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应收账款专项审核报告为准。

不存在违背

该承诺的情

形。

三、关于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及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并且不存在公司对其违规提供担保的

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21年8月12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2,357,734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61%。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4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中被质

押/冻结股份数量（股）

1 何 立 5,808,136 5,808,136 0

2 黄治国 3,336,588 3,336,588 0

3 黄海荣 2,471,547 2,471,547 0

4 余 波 741,463 741,463 0

合计 12,357,734 12,357,734 0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变更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9日

信息披露

202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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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盛能源” 、“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5,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384 号文核准。 本次发

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

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5,00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

数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40%。 本

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38 元 / 股。

恒盛能源于 2021 年 8 月 9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恒盛能源” A 股 2,000 万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1 年 8

月 11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

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8 月 11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网上申购。

一、 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7,925,978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74,672,183,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

中签率为 0.01145002%， 配号总数为 174,672,183 个 ， 起始号码为

100,000,000,000，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174,672,182。

二、 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8,733.61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

最终中签率为 0.02576255%。

三、 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

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

:

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8

月

10

日

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金百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深圳市金百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发行人”或“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1�年 8 月 11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

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

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

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金百泽

（二）股票代码：301041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0,668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668 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

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

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

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深圳市金百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北环路梅林多丽工业区厂房 3栋第 3层 318A房

法定代表人：武守坤

联系人：武淑梅

电话：0752-5283166

传真：0752-5283199

（二）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600 号 1 幢 32 楼

法定代表人： 祝健

联系人： 何俣

电话：021-32229888

传真：021-68728909

发行人：深圳市金百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8�月 10 日

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７３７．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７

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２５６

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和《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

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

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

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

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

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

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

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

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尾 位 数 中 签 号 码

末“

４

”位数

７７６９

末“

５

”位数

７５７００ ９５７００ １５７００ ３５７００ ５５７００ ７５２８０

末“

６

”位数

１６２７２３

末“

７

”位数

２５６４５８７ ７５６４５８７ ５５１００５３

末“

８

”位数

３３３１１２４０

末“

９

”位数

１７０４７９５９８ ２１５３６９７８９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

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３６

，

２４８

个，每个

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７３７．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７

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２５６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

人的股票简称为“能辉科技”，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０４６

”。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７３７．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８．３４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

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

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１８６．８５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６７２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６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上

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５４９．４１１４１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７４７．４０

万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９２４．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１２．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

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１３１５５４４％

，申购倍数为

６

，

１９９．０３０６５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发行中止等方面

的相关规定，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的初步配售结果

和《发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

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

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和《发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付

要求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

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釆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若不足

１

股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

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锁定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

通；

１０％

的股份锁定期为

６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

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

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

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

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０

］

３６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４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

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０

］

１２１

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

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

２０２０

］

１１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

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

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６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

３９８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８

，

８０９

个有效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

申购，网下申购股数量为

１０

，

５０４

，

０１０

万股。

（三）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０

，

５０４

，

０１０

万股，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规定的

网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

总量比例（

％

）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初步配售比

例（

％

）

占网下最终发行

量比例（

％

）

Ａ

类投资者

５

，

６０１

，

０９０ ５３．３２ １３

，

４９４

，

３４４ ０．０２４０９２３５ ７０．１２

Ｂ

类投资者

３８

，

８５０ ０．３７ ６８

，

８９４ ０．０１７７３３３３ ０．３６

Ｃ

类投资者

４

，

８６４

，

０７０ ４６．３１ ５

，

６８２

，

７６２ ０．０１１６８３１４ ２９．５３

总计

１０

，

５０４

，

０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９

，

２４６

，

０００ ０．０１８３２２５３ １００．００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后

四舍五入所致。

其中，余股

４０６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初步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

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平安优势回报

1

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的销售协议， 本公司自2021年8月10日起新增以上机构为平安优势回报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012985，基金代码C：012986）的销售机构。

特别提示：平安优势回报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售日期为2021年8月9日至2021年8

月20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6088

网址：www.cnht.com.cn

2、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22

网址：www.wlzq.cn

3、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

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

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

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

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

2021-117

转债代码：

113049

转债简称：长汽转债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乃由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自愿刊发。

本公司董事会谨此宣布，本公司于2021年7月产销量详细如下(单位:台)：

车型

销量 产量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同

期

增减(%)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 增减(%) 本月

去年同

期

增减

(%)

本年累

计

去年同期 增减(%)

哈弗品牌 57,196 47,517 20.37 448,737 309,733 44.88 57,750 42,952 34.45 442,305 301,140 46.88

WEY品牌 4,006 7,091 -43.51 26,990 33,730 -19.98 3,173 7,868 -59.67 24,681 34,185 -27.80

长城皮卡 17,632 20,661 -14.66 135,698 116,515 16.46 15,661 19,635 -20.24 127,935 115,817 10.46

欧拉品牌 7,251 3,064 136.65 59,798 12,500 378.38 7,202 3,155 128.27 59,535 12,748 367.01

坦克品牌 5,470 ——— ——— 38,543 ——— ——— 5,090 ——— ——— 39,079 ——— ———

其他 ——— 6 -100.00 ——— 958 -100.00 ——— ——— ——— ——— 753 -100.00

总计 91,555 78,339 16.87 709,766 473,436 49.92 88,876 73,610 20.74 693,535 464,643 49.26

7月海外销售12,438台，1-7月累计销售74,110台。

7月新能源车销售7,251台，1-7月累计销售59,798台。

务请注意，上述产销量数字未经审核，亦未经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有待最终确认。

本公司刊发财务业绩后，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务必详阅。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9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基金经理投资认购汇添富价值领先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公告

汇添富价值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汇添富价值领先混合；基金代码：

012820，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发行期为2021年8月5日至8月13日。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胡

昕炜先生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和公司主动投资管理能力的信心，本着与

广大投资者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出资200万元认购本基金，最终认购申请确认金额

以基金注册登记机构计算并确认的结果为准。

投 资 者 可 以 登 录 本 公 司 网 站 （www.99fund.com） 或 拨 打 客 服 热 线

（400-888-9918）咨询相关情况。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

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10日

汇添富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8月1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中证光伏产业ETF

基金主代码 516290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8月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和《汇添富中证

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注：汇添富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为“光伏基金” ，扩

位证券简称为“光伏ETF基金” 。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1】1025号

基金募集期间 2021年7月22日至2021年8月4日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1年8月9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7,837.00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321,196,000.00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945.00

募集份额（单

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321,196,000.00

利息结转的份额 945.00

合计 321,196,945.00

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

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1年8月9日

注：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

管理人承担。

2、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

量区间为0；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

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10日

关于鹏华兴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鹏华兴利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或“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鹏华兴利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可能出现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现将相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兴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兴利混合

基金代码 00264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6月1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鹏华兴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鹏华兴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

注：鹏华兴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由鹏华兴利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而来。 《鹏华

兴利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成立于2016年5月11日，自2019年6月12日起，原《鹏

华兴利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失效，《鹏华兴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生效。

二、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的存续” 之“二、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 中

的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 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

低于 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 60� 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

管理人应当终止《基金合同》，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

定。 ”

截至2021年8月9日，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已连续40个工作日低于5000万元，若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连续

60个工作日低于50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将终止基金合同并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审议。 特此提示。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出现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成立基

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不再开放办理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及转换等业务，基金财产将在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完毕清算程序后进行分配。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注意

投资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

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phfund.com.cn）或客户服务电

话400-6788-533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

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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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市场总监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 2021年8月9日收到市

场总监王琼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因，王琼女士申请辞去公司市场总监职

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王琼女士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王琼女士未持有公

司股票，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

公司董事会对王琼女士任职市场总监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9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表

1 项目名称

北京实力电传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9,314,583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

11.9114％股权)

1 经营范围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及外商来华广告；

会议服务、礼仪服务；企业策划；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投资管理；制作、

发行动画片、专题片、电视综艺（不得制作时政新闻及同类专题、专栏

等广播电视节目）；出版物零售。（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出版物零售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 挂牌价格 2384.54万元

1 挂牌期限 20个工作日

1 联系人 张先生

1 联系电话 010-66295605

因技术原因，原定8月9日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表漏登，特此补登。


